
云南永正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云南永正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
法》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本公司在组织拍卖活动时，遵循“公开、公平、公正，诚实信用，价高
者得 ”的基本原则。
第三条 凡参加拍卖会的人士务必阅读并遵守本规则。
第四条 本公司有权依照本规则处理解决在拍卖活动及各业务环节中发生的各
项争议。
第二章  竞买人、买受人
第五条 竞买人是指已行使拍卖法赋予的各项权利；查看过拍卖标的，确认标的 的物理现状及权利现状；经本公司登记，办理过参拍报名手续，并提前缴付了参拍
保证金，经本公司确认具有竞买权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
[bookmark: _GoBack]第六条 竞买人可以自己参加竞买，也可以委托其代理人参加竞买，代理人参加 竞买须持竞买人委托书及本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拍卖会现场竞买人将其号牌转
交他人的，视为该竞买人确认持牌人为其委托代理人。
第七条 买受人是指在本公司拍卖活动中以最高应价（等于或高于拍卖保留价）
购得拍卖标的的竞买人。本次拍卖标的设有保留价。
第八条  拍卖成交后，买受人须当场与本公司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成交后 3日内缴清全部成交价款、拍卖佣金（按成交价款的3.5%收取）、成交价款缴至委托
方指定账户，拍卖佣金缴纳至拍卖公司指定账户。不按期缴清款项的，延迟缴款每

日按1%缴纳应缴款项的滞纳金，造成违约的，所交纳的保证金不予退还，并有权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追究其违约责任。在移交时产生的所
有税、费等相关费用，由买受人全部承担。
第九条 在拍卖会上未竞得拍卖标的的竞买人，在拍卖结果公示结束后5个工作
日内盈江县政务服务管理局全数退还竞买保证金。
第三章  卖 方
第十条 卖方即委托方，本规则中委托方为盈江县公安局。
第十一条 卖方必须对委托拍卖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拥有完全的所有权或处分  权。在委托拍卖时，须向拍卖人出具拍卖标的权属证明，并与拍卖人签订委托合同，
如不具备以上权利，所造成的一切损失与后果均由委托方承担。
第十二条 卖方应当向拍卖人说明拍卖标的来源和瑕疵。如因此发生的一切问
题，均由卖方承担。
第十三条 卖方不得竞投自己的物品，也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竞投。
第十四条 卖方在收到标的物全部成交价款后，应及时交割标的物。
第四章  标的和竞买
第十五条 本次拍卖会的拍卖标的为：盈江县公安局涉案资产公分石，买受人自
付清全部拍卖成交款项之日起开始享有标的相应的权利和承担义务。
第十六条 标的以现状为准，任何有关标的宣传资料仅作为参考，拍卖人不作法
律上的瑕疵担保。
第十七条 本次拍卖会的拍卖方式、起拍价、加价幅度以拍卖公告为准；保留价
保密。


第十八条 竞价方式
1.竞价方式：电子竞价；
2.按价高者得的原则，以拍卖标的物整体的总价进行增价式拍卖，增价幅度共
资源交易平台（云南省）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网址
https://ggzy.yn.gov.cn/#/homePage）上公布或其整倍数，可多次报价。
第十九条 拍卖竞价时间及竞价平台
1、竞价时间：2023 年 1 月 13 日 10:00 时至 2023 年 1 月 13 日 11:00 时止（延
时除外）。
2、竞价平台：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云南省）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网 址 https://ggzy.yn.gov.cn/#/homePage），（注：请各竞买人按规定时间参加网络
电子竞价，未按时参与竞价的，视为放弃）。
第二十条 在拍卖程序中，如果买受人违约，拍卖人可将该标的再行拍卖。
第二十一条 拍卖成交后，委托人根据相关规定将标的移交给买受人，买受人应 提供必要的支持和配合,买受人不按约定接收拍卖标的的,由此产生的安全责任及保
管费用由买受人自行承担。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拍卖人作为买卖双方代理人，竭诚为买卖双方提供拍卖专业服务， 但对买方或卖方的任何违约行为概不负责。同时，拍卖人有权利对拍卖标的宣传、
发布公告、确定拍卖方式。
第二十三条  拍卖中止
如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我公司有权在实际拍卖前的任何时间中止任何拍卖品的





拍卖活动：
1．拍卖公司对拍卖品的归属或真实性持有异议；
2．第三人对拍卖品的归属或真实性持有异议且能够提供异议所依据的相关证据 材料，并按照拍卖公司规定交付担保金，同时愿意对中止拍卖活动所引起的法律后
果及全部损失承担相应责任；
3.存在任何其他合理原因。
第二十四条 本次拍卖会以人民币为拍卖计价货币。
第二十五条 本规则由云南永正拍卖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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